
買賣-土地建物分件登記 

辦房地買賣登記時，土地與建物分做2件案件辦理登記。 

土地收件字號 
 
109年汐地字10號 

地號 
 
金龍段5地號 

權利範圍 
 
50/10000 

交易總價 
 
 
 

1300萬元 
建物收件字號 
 
109年汐地字20號 

主建號 
 
金龍段3388建號 

權利範圍 
 
全部 

申報案例(房地交易，無車位) 2件都要辦理實價登錄喔!! 



買賣-土地建物分件登記 

土地案件(109年汐地字10號) 
 
1.交易總價填0元。完整房地資訊申報於建物案件中。 

0 

2.備註欄勾選⑨預售屋、或土地及建物分件登記案件。 

■ 



買賣-土地建物分件登記 

 建物案件(109年汐地字20號) 
 
1.就土地、建物(及車位)及價格資訊完整申報。交易總價即房地總價1300萬。 

1300 

2.備註欄勾選⑨預售屋、或土地及建物分件登記案件。 
              ⑫填土地地號及權利範圍。 

■ 

金龍段5地號 50 10000 

地主無需於建物案件之申報書簽章。  


